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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2 期特別決算，行政院於民國

100 年 4 月 29 日提出於監察院轉行到部，本部已於法定期限內，依法完

成審核。 

政府為加速治理易淹水地區水患及治山防洪，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並保育優質水環境，行政院依據「水患治

理特別條例」第 4條：「中央政府依本條例支應解決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

計畫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一千一百六十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列，

得分期辦理預算籌編及審議…。」之規定，接續第 1 期特別預算實施年

度，編列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2 期特別預算，執行期間

自民國 97至 99 年度止，分 3個年度實施。 

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2 期特別預算，歲入未編列預

算，歲出預算數 445 億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歲入實現數 1 億 4 千 6

百餘萬元；歲出決算經修正減列 1,504 萬餘元，審定歲出實現數 332 億 1

千 9 百餘萬元，應付保留數 102 億 8 千 2 百餘萬元，合計決算審定數為

435 億 2 百餘萬元，歲入歲出差短 433 億 5 千 5 百餘萬元，經舉借債務

344 億 2百餘萬元支應，並配合歲出經費之保留，繼續保留債務之舉借預

算 89億 5千 3百餘萬元，以支應以後年度需要。 

茲當本特別決算審核完竣，謹依法編具審核報告，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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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總    述 

壹、預算執行之審核 

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2期特別預算，歲入未編列預

算，歲出預算編列 445 億元，歲入歲出差短 445 億元，全數以舉借債務

支應。茲將預算執行之審核情形說明如次： 

一、歲入部分 

歲入未編列預算，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數 1億 4千 6百餘萬元，

主要係土石標售收入。 

二、歲出部分 

歲出預算 445 億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數 332 億 1 千 9 百餘

萬元(74.65％)，應付保留數 102 億 8 千 2 百餘萬元(23.11％)，合計決

算審定數為 435 億 2 百餘萬元，預算賸餘 9億 9千 7百餘萬元(2.24％)。

茲將各主管機關預算執行情形分述如次： 

（一） 內政部主管：預算數 35 億 2 千萬元，決算審核結果，修

正減列實現數 1,504 萬餘元，主要係減列補助地方政府之工程經費結

餘；審定實現數 28 億 3 千 5 百餘萬元（80.56％），應付保留數 2 億 8

千 8 百餘萬元（8.20％），主要係部分工程因地下管線遷移及施工過程

受地質因素等影響工進，相關經費繼續保留。合計決算審定數為 31 億

2 千 4 百餘萬元，預算賸餘 3 億 9 千 5 百餘萬元(11.24％)，主要係營

繕工程及補助計畫經費結餘。 

（二） 經濟部主管：預算數 278 億 8 千萬元，決算審核結果，審

定實現數 186 億 2 千 6 百餘萬元(66.81％)，應付保留數 89 億 2 千 4

百餘萬元(32.01％)，主要係縣市管區域排水治理及應急工程合約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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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年度或驗收未完成，及工程用地取得尚在執行中，相關經費繼續

保留。合計決算審定數為 275 億 5 千 1 百餘萬元，預算賸餘 3 億 2 千

8 百餘萬元（1.18％），主要係委辦、補助計畫或營繕工程經費之結餘。 

（三） 農業委員會主管：預算數 131 億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

實現數 117 億 5 千 7 百餘萬元（89.75％），應付保留數 10 億 6 千 9 百

餘萬元（8.16％），主要係農田排水及治山防洪等工程合約期程跨越年

度，相關經費繼續保留。合計決算審定數為 128 億 2 千 6 百餘萬元，

預算賸餘 2 億 7 千 3 百餘萬元（2.09％），主要係營繕工程經費之結餘。 

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2期特別預算歲出部分執行情形表 

民國 97 年 1 月 1 日至民國 99 年 12 月 31 日止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實 現 數
主 管 機 關 預 算 數 

金 額 ％ 
計 畫 執 行 進 度 落 後 原 因

合 計 44,500 33,219 74.65 

內 政 部 主 管 3,520 2,835 80.56  

經 濟 部 主 管 27,880 18,626 66.81 

主要係第 1階段與第 2階段工程同時進行，

及受莫拉克颱風影響，各工程執行單位工作

量增加，影響計畫整體進度。 

農業委員會主管 13,100 11,757 89.75  

三、融資調度部分 

債務之舉借預算數 445 億元，決算審核結果，修正減列保留數 1,504

萬餘元，係配合歲出之修正，同額減列待舉借數，審定實現數 344 億 2

百餘萬元（77.31％），保留數 89 億 5千 3百餘萬元（20.12％），係配合

未來各項工程資金需求，仍須保留部分融資預算於以後年度繼續執行。

合計決算審定數 433 億 5 千 5 百餘萬元，較預算減少 11 億 4千 4 百餘萬

元（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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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實施之考核 

政府為賡續辦理水患治理計畫，編列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

計畫第 2期特別預算，執行期間自民國 97 至 99 年度止，主要係辦理易

淹水地區雨水下水道興建、改善工程；縣市管河川、區域排水疏濬清淤、

整體規劃及治理，暨其上游集水區及坡地水土保持、地質調查與資料庫

建置；事業海堤之規劃與整治；農田水利會所轄涉及縣市管河川水系、

區域排水系統之農田排水改善；原住民鄉鎮、重大土石災害區及其相關

影響範圍治山防洪之規劃、設計及工程建設等，經編列 8項工作計畫，

分由經濟部水利署、中央地質調查所、內政部營建署、農業委員會及所

屬水土保持局等 5個機關執行。截至民國 99 年底止，除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辦理之地質調查及資料庫建置已執行完成外，餘 7項工作計畫均

尚待以後年度繼續執行，原因詳「壹、預算執行之審核」說明。茲將執

行情形表列如次：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2 階段實施計畫工作項目執行情形簡表 

執 行 機 關 項 目 預定辦理標案(件)數 完成標案(件)數 完成比率(％) 

規 劃 95 87 91.58 

治 理 工 程 210 52 24.76 

應 急 工 程 657 580 88.28 
經 濟 部 水 利 署 

疏 濬 清 淤 420 414 98.57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地 質 調 查 15 15 100.00 

治 理 工 程 116 96 82.76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應 急 工 程 43 40 93.02 

規 劃 77 70 90.91 

治 理 工 程 1,506 1,431 95.02 
農 業 委 員 會 

及所屬水土保持局 
應 急 工 程 258 253 98.06 

資料來源：依據各執行機關提供資料彙整。 



 

4 

叁、重要審核意見 

一、水患治理工作已漸次完成並發揮功效，惟計畫規劃及執行過程仍

間有未臻周妥，亟待檢討改善。 

政府為加速治理易淹水地區水患及治山防洪，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分 8年以特別預算方式籌措新臺幣 1,160 億元，改善淹水問題，民

國 97 至 99 年度接續第 1期特別預算實施年度，編列中央政府易淹水地

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2期特別預算，歲出預算 445 億元，執行結果，該計

畫已完成或正執行中之多項工程，於颱洪期間已發揮功效，惟查執行情

形，仍有：（一）辦理計畫主要工作治理工程，迄未妥適解決用地取得、

人力不足、管線遷移等執行困難問題，肇致進度落後，應付保留數高達

102 億 8千 2 百餘萬元，占預算數 23.11％；（二）中央執行機關及計畫

推動小組未有效發揮特別條例賦予整治計畫之推動、執行及督導、管制

考核等功能，落實辦理計畫推動相關之審議作業，積極督促縣（市）政

府落實優先執行疏濬及應急工程，並即時協助解決執行過程遭遇之困

難，影響預期防洪目標之達成及工程執行時效；（三）未慎酌經費資源有

限，一再擴增治理範圍，致使計畫執行偏離以系統性整治之目的；（四）

補助經費遭部分縣庫先行調用，應付廠商工程款項延遲撥付，損及政府

信譽與形象等缺失，經分別通知各相關機關檢討改善。據復：各機關將

積極改善，落實執行。 

二、經費資源未擴增卻一再擴大治理範圍，致計畫執行偏離系統性整

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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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民國 95 年 5 月 3日核定之「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明載，

計畫範圍包括縣(市)管河川 21 條水系、縣(市)管區域排水 115 條系統及

縣(市)管事業海堤 5處；所需工程費 574 億元，以流域整體規劃、治理

工程及管理等手段，期有效降低易淹水地區之水患威脅。經查經濟部於

計畫核定後，為因應地方民意反映，經各縣(市)政府調查後表示原核定

計畫範圍外，尚有部分縣(市)管河川及縣(市)管區域排水，因確有水患

之事實亟須治理，報經行政院分別於民國 96 年 6 月 27 日、同年 10 月

31 日、民國 98 年 5 月 25 日、民國 99 年 4 月 22 日及同年 11 月 30 日核

定增辦（表 1），將計畫範圍治理水系數目由原訂 141 條水系（系統、處）

擴增為 295 條水系（系統、處）。據該部水利署統計，截至民國 99 年底

止，僅以已完成整體規劃之 200 條水系（系統、處），所需改善經費 3,440

億元，為計畫原預計治理經費之 599.3％，顯難於計畫核定經費數額內，

達成原規劃系統性整治目的，如前臺南縣港尾溝溪排水系統，規劃分 10

件工程辦理整治，僅 6件工程完工或執行中，其餘 4件，囿於經費資源

分配，仍無確切實施進程，經函請經濟部水利署通盤檢討，妥慎規劃，

將有限資源作最有效之配置。據復：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推動小組

業於民國 99 年 9 月 1日召開會議決議，後續除特殊原因需求外，原則不

再受理增辦水系，惟於第 3 階段（100-102 年）實施計畫，將考量編列

經費協助地方政府加強辦理減災避洪等非工程措施，以減少受災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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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實施範圍增刪情形簡表 

項 目 

原計畫範
圍(行政院
95年5月3
日核定之
易淹水地
區水患治
理計畫) 

第1次增辦
範圍(行政
院 96 年 6
月 27 日院
臺經字第
09600293
51 號函) 

第 2 次增
辦範圍(行
政院 96 年
10月31日
核定之第2
階段實施
計畫) 

第3次增辦
範圍（行政
院 98 年 5
月 25 日院
臺經字第
09800271
75 號函）

第 4 次增
辦範圍（行
政院 99 年
4 月 22 日
核定之易
淹水地區
水患治理
計畫修正
計畫） 

第5次增辦
範圍（行政
院99年11
月 30 日院
臺經字第
09900661
17 號函） 

刪除非屬
縣市管範
圍(行政院
96年11月
2日核定之
第 1 階段
實施計畫
修正計畫)

總 計

合 計 141 51 85 3 5 13 -3 295 

縣 市 管 

河 川 

(單位：水系) 
 21  4 10 0 0  0  0  35 

縣 市 管 

區域排水 

(單位：系統) 
115 47 75 3 5 13 -2 256 

縣 市 管 

海 堤 

(單位：處) 
  5  0  0 0 0  0 -1   4 

資料來源：依據行政院函示及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修正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修正計畫及第 2 階段實施

計畫書內容整理。 

三、經濟部水利署治理工程堤頂高程低於治理規劃標準，致通洪斷面

不足，潛存洪災風險，有待檢討改善。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2階段（97-99 年）實施計畫」叁、

四、（二）治理工程載明，第 2 階段實施計畫比照第 1 階段實施計畫，

對尚未完成整體規劃水系酌編工程經費，俾能於規劃完成時立即提列工

程辦理，早日消弭水患；惟相關工程應依據具體規劃成果辦理，並經審

查小組核定及推動小組備查後辦理，且須與日後整體規劃成果吻合。復

依「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 9點規定略以，治理規

劃報告審查程序，由各執行機關先依核定執行計畫書完成治理規劃報

告，送中央執行機關審議，再經審查小組召開會議審查同意後，報推動

小組備查，並報經濟部核定。經查經濟部水利署依上開尚未完成整體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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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仍酌編工程經費原則，辦理彰化縣石笱排水及麻剪溝排水改善等 5

件工程，實際執行結果，計有 6處斷面實際竣工之堤頂高程低於核定之

治理計畫堤頂高程標準，誤差值介於 3 至 14 公分不等(表 2)，致排水

通洪斷面不足，顯示該署執行第 1及第 2階段實施計畫治理工程，未能

確實依據規劃成果辦理，且於其後審議規劃報告或治理計畫過程，亦未

能參照工程實際竣工情形，妥適檢討處理，致工程竣工結果，與整體規

劃成果未合，經函請該署妥適檢討計畫推動各作業階段審議作業，研謀

具體改進措施。據復：已函請所屬各河川局針對第 1階段及第 2階段實

施計畫之竣工工程全面檢核，並就堤高不足部分，於後續工程辦理改

善，嗣後辦理治理計畫審議時，將加強與原規劃報告作檢核。 

表 2 實際竣工圖堤頂高與核定治理計畫堤頂高對照表 

單位：公尺

累 距 
治理計畫 

核定日期 
工 程 名 稱 開工日期 竣工日期治理計畫堤頂高 竣工圖堤頂高 誤 差 值

10K+400 15.84 15.70 -0.14 

10K+600 

石笱排水改善

工程(一工區) 
97.07.23 98.08.31

16.05 15.96 -0.09 

11K+000 16.56 16.50 -0.06 

11K+526 

石笱排水改善

工程(二工區) 
98.09.14 99.08.07

16.93 17.20  0.27 

11K+800 17.72 17.68 -0.04 

12K+400 

石笱排水改善

工程(三工區) 
97.07.16 98.06.30

18.18 18.23  0.05 

12K+800 18.64 18.91  0.27 

13K+020 

98.04.17 

石笱排水改善

工程(四工區) 
98.09.14 99.09.08

19.35 19.32 -0.03 

0K+000 98.04.17 
麻剪溝排水改善

工程(一工區) 
96.11.11 98.09.24  4.84  4.75 -0.09 

資料來源：依據經濟部水利署提供之治理計畫書暨竣工圖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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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理工程執行件數及比率圖

未發包84件

（28.97％)

停工或落後

17件

(5.86％)

執行中137件

（47.24％）

完工52件

(17.93％)

四、經濟部水利署執行進度迭有落後情事，所提增加執行量能等改善

措施成效未彰，影響計畫執行進度與成效。 

經濟部水利署為持續辦理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於該計畫第 2

期特別預算續編列 275 億 6 千 7 百餘萬元，其中由該署各河川局及委託

地方政府執行之治理工程經費 213 億 8 千 2 百餘萬元，占整體預算經費

之 77.56％，為該階段實施計畫主要工作，其執行良窳，攸關整體計畫推

動執行成效。次查，該計畫第 1階段實施期間，迭因工程用地取得不易、

人力不足、委外辦理規劃設計量超出市場胃納量等問題，導致計畫執行

進度落後，嗣以增加僱用人員、對公私部門規劃設計工作人員實施教育

講習，以提高工作效率等措施改善，惟第 2 階段實施計畫仍因前述相同

落後事由一再重複發生，致工程進度落後或中輟，耽延治理進度，據該

署統計，迄民國 99 年底止，應辦之 290 件治理工程，實際完工者僅 52

件，占 17.93％；至未完工之 154 件治理工程，計有 17 件工程因用地取

得、管線遷移協調等問

題，工程處於停工或落

後狀態；餘 84 件工程

尚未發包（如左圖），

經函請該署檢討研謀

改善措施，以達預期治

水成效。據復：將加強

控管工程執行進度，並

於每月召開之專案小

組會議中，討論及追蹤計畫工程辦理情形，涉及縣（市）政府辦理部分，

另請各河川局於溝通平台會議進行檢討，再輔以工程督導或專案督導方

資料來源：依據經濟部水利署提供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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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督促及協助嚴重落後或停工中工程之執行進度，且要求各河川局及

縣市政府嗣後辦理治理工程時，應於施工前 1 年即辦理用地取得先期作

業以為因應。 

五、經濟部水利署未覈實辦理計畫提報及審議作業，延宕治理工程作

業時效。 

依「水患治理特別條例」第 2 條規定，該條例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

部；「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推動小組設置與作業辦法」第 2 條及第 7

條規定，經濟部為辦理該條例規定之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之審查、督

導、管制考核、政策協調等事項，設置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推動小組，

由水利署辦理幕僚作業；復依「經濟部水利署辦理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

畫執行作業注意事項」第 4 項規定，該署所屬各河川局應於每一階段實施

計畫預定實施之前，研提工程執行計畫書送水利署，並經該署彙整提經推

動小組審查通過後，報經濟部核定。查經濟部水利署第四及第五河川局為

辦理「溪湖埔鹽排水出口改道工程（250 公尺）」等 5 件治理工程（契約

金額 2 億 2 千 8 百餘萬元，表 3），先後於民國 96 及 98 年度提具工程執

行計畫書送水利署彙整提經推動小組審查，案內工程所需經費，係以民國

95 及 96 年度辦理規劃時期之物價概估，惟該等河川局於執行計畫書提報

過程，未能妥依市場環境差異，迅速反映物價調整，復有基礎地盤改良等

工作項目未納入考量，或設計未臻周延等情，肇致各該工程完成細部設計

後，發現已核定之經費不敷實需，乃費時另籌經費，及研商縮減、修訂工

程內容，始繼續辦理後續工程事宜，致新塭排水及溪湖埔鹽排水等 5件工

程均逾完工期限，遲未完成，均顯該等河川局研具之治水工程執行計畫

書，有未盡周延之處，又推動小組審議作業亦未盡落實，均影響工程執

行時效，經函請經濟部水利署檢討。據復：將請各河川局研提工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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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時審慎估列所需經費，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推動小組亦將加

強審核，避免影響治理工程作業時效。 

六、經濟部水利署未有效督促地方政府加速執行疏濬清淤及應急工

程，潛存洪災風險。 

經濟部於民國 97 至 99 年度間，核定疏濬清淤工程 420 件（契約金

額 7億 3千 8百餘萬元），及應急工程 657 件（契約金額 46 億 7 千 6百

餘萬元），經函請各受補助縣（市）政府於各該核定年度汛期前完成，且

民國 99 年度核定辦理案件，至遲應於民國 99 年 6 月底前完工，以利於

汛期間發揮成效。惟查該等工程執行結果，各受補助縣（市）政府或因

辦理委外設計作業費時、工程招標多次流標，或因施工期間發現岩盤無

法施作等問題，影響工進，經濟部水利署雖每月召集計畫專案小組會議

列管督導，惟未能適時針對執行之困難癥結，有效協助地方政府解決，

截至民國 99 年底止，仍有 6件疏濬清淤及 77 件應急工程尚未完成（表

4），經函請經濟部水利署積極督導協助各受補助縣（市）政府針對執行

表 3 彰化縣溪湖埔鹽及嘉義縣新塭排水治理工程明細表 

執行單位 標 案 名 稱 原 定 完 工 期 限 契 約 金 額

合 計 2億2,898萬元

第四河

川 局 

溪湖埔鹽排水出口改道工程(250 公尺)併

辦土石標售 
99.12 5,488 萬元

新塭排水滯洪池連接水路及龍宮溪排水

之縣水路改善工程（第二期 A標） 
97.12 6,040 萬元

新塭排水村落水門及抽水機改善工程（第

二期 B標） 
97.12 4,200 萬元

新塭排水支線及直線改善工程（第二期 C

標） 
97.12 3,700 萬元

第五河

川 局 

新塭排水支線出口整治及抽水站改善工程

（第二期D標） 
97.12 3,470 萬元

資料來源：依據經濟部水利署提供資料整理。 



 

11 

延宕問題癥結，妥適解決，加速辦理。據復：嗣後將加強工程核定前之

審查作業與核定後之考核作業，並通函各河川局加強督導轄區縣（市）

政府，針對執行延宕問題癥結妥適解決，並請各縣（市）政府配合辦理，

以有效改善遭遇之執行困難問題。 

七、治水經費遭部分縣庫先行調借，應付廠商之工程款項延遲撥付。 

依「經濟部水利署辦理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執行作業注意事項」

第 8項規定：「本計畫本署撥付各縣(市)政府各項工程、計畫經費應專款

專用支用於核准之各項工程，不得移作他用。」經查經濟部水利署民國

表 4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2階段實施計畫 
     各地方政府疏濬及應急工程執行情形表 

截至民國 99 年底止 

疏 濬 工 程 應 急 工 程

縣 市 別 
工程件數 

尚未完工

件 數
％ 工程件數 

尚未完工

件 數 
％ 

合 計 420 6 1 657 77 12 
宜 蘭 縣 13 0 0 13 3 23 
基 隆 市 2 0 0 0 0 0 
前 臺 北 縣 5 0 0 2 1 50 
桃 園 縣 6 0 0 13 0 0 
新 竹 縣 18 0 0 14 0 0 
新 竹 市 5 0 0 2 0 0 
苗 栗 縣 23 0 0 29 1 3 
前 臺 中 縣 3 0 0 14 0 0 
南 投 縣 7 0 0 15 0 0 
彰 化 縣 55 0 0 103 10 10 
雲 林 縣 51 0 0 143 20 14 
嘉 義 縣 41 0 0 67 14 21 
嘉 義 市 0 0 0 2 0 0 
前 臺 南 縣 （ 市 ） 67 2 3 126 17 13 
前 高 雄 縣 36 0 0 37 3 8 
屏 東 縣 58 4 7 42 6 14 
臺 東 縣 7 0 0 10 1 10 
花 蓮 縣 11 0 0 14 0 0 
澎 湖 縣 7 0 0 8 0 0 
金 門 縣 5 0 0 3 1 33 

資料來源：依據經濟部水利署提供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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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補助前臺中縣政府辦理「太平市中山路二段與大興路口淹水改善

應急工程」等 11 件疏濬清淤及應急工程（核定經費 1 億 5 千 2 百餘萬

元），截至民國 99 年底止，經統計有「龍井大排水系護岸改善應急工程」

等 5 案（表 5），業向該署申撥補助款並獲核撥入庫，惟遭縣庫調用先行

支付其他款項，致該等工程款雖已開立付款憑單，惟未能依「公款支付

時限及處理應行注意事項」規定天數撥付各鄉（鎮、市）公所，延遲撥

付款項達 24 至 106 天，金額計 7,253 萬餘元，經函請經濟部水利署督促

地方政府依規定辦理，以確保治水預算專款專用。據復：將於相關會議

中加強宣導，並針對曾有延遲撥款情事之縣（市）政府，列為日後核定

補助款之參考。 

 

八、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特別預算編列及執行排擠水土保持發展公

務預算，不符「水患治理特別條例」附帶決議。 

表 5 前臺中縣政府辦理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 

延遲撥付款項明細表 

截至民國 99 年底止 
單位：新臺幣元

應急或疏濬工程名稱 
付 款 憑 單 

開 立 日 期 
付 款 金 額受 款 人付 款 日 期 撥 款 天 數

合 計 72,537,596  

龍井大排水系護岸改

善應急工程 
99.03.16 28,000,000 龍 井 鄉 公 所 99.06.01 77 

6,198,670 99.03.25  27 

10,000,000 99.04.22  55 

太平市中山路二段與

大興路口淹水改善應

急工程 

99.02.26 

10,000,000

太 平 市 公 所

99.04.08  41 

太平市太平二圳淹水

改善應急工程 
99.02.26 5,760,000 太 平 市 公 所 99.06.10 104 

梧棲鎮安良港大排疏

濬清淤工程 
99.07.09 6,717,924 梧 棲 鎮 公 所 99.08.02  24 

龍井大排水系護岸改

善應急工程 
99.08.25 5,861,002 龍 井 鄉 公 所 99.12.09 106 

資料來源：依據前臺中縣政府提供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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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立法院審查「水患治理特別條例」附帶決議(一)6.規定，本特

別預算不能排擠一般公務預算編列執行。查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所屬

臺東及花蓮分局，有關水土保持發展(不含農村風貌計畫)經費占各該分

局年度預算之比率，民國 93 至 95 年度平均介於 10％至 17％之間，民國

95年 5月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經立法院審

議通過後，民國 96 年度隨即降至 8％以下，又民國 98 及 99 年度，花蓮

分局之水土保持發展經費占各該年度預算之比率降至 2.22％及5.64％，

臺東分局則僅 0.69％及 0.66％（表 6），顯示因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

畫特別預算開始執行，嚴重排擠各該地區水土保持發展公務預算之編列

及執行，不符立法院附帶決議，經函請農業委員會檢討改善。據復：近

年來推動整體治山防災業務之公務預算編列遠不及中長程規劃額度，爾

後編列公務預算將極力爭取經費，並依立法院審查「水患治理特別條例」

附帶決議，注意預算分配之均衡性，避免發生類似情形。 

表 6 水土保持發展經費占各該年度比率 
單位:新臺幣千元 

臺 東 分 局 花 蓮 分 局
年 度 

經 費 ％ 經 費 ％ 

93 458,714 17.44 315,528 11.99 

94 288,490 13.13 245,061 11.15 

95 229,528 12.50 188,064 10.24 

96 53,651  7.54 32,485  4.56 

97 35,152  3.68 28,206  2.96 

98 7,337  0.69 23,556  2.22 

99 2,910  0.66 25,023  5.64 

資料來源：依據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提供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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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農業委員會執行易淹水地區農田排水設施改善工程存有缺失，有

待檢討改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辦理「農田排水」計畫，編列歲出預算數 20 億元，

補助各區農田水利會辦理易淹水地區農田排水設施改善，實際支用經費

15 億 8 千 1 百餘萬元，經查執行情形，間有：（一）工程契約項目及數

量錯誤，致變更設計頻仍，延宕工期；（二）未考量整體功效而減作應作

項目，規劃設計欠周延；（三）未依規定辦理工程履約管理作業等缺失，

經函請農業委員會檢討改善。據復：(一)已要求各承辦人員確實覆核工

程數量，避免類似情形再度發生；（二）嗣後於設計前召開地方說明會時，

將加強與當地民眾溝通，考量整體功效；（三）已要求各承辦人員及監造

單位審慎處理，確實依規定詳實檢查並填寫檢查表。 

十、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山坡地水土保持及治山防洪計畫採購作業

頻生缺失，影響計畫執行成效。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辦理「水土保持」與「治山防洪」計畫，編

列歲出預算數 111 億元，實際支用經費 101 億 7 千 5 百餘萬元，經查執

行情形，核有：(一) 工程未能取得用地即先行發包，致取消全部或部分

項目施作，造成設計費浪費，並影響設施安全及整體治理成效；(二) 辦

理與治水無關之設施，違反「水患治理特別條例」附帶決議；（三）工程

契約編列無施作項目之檢驗費用；（四）部分工程履約過程未覈實依照契

約規定要求承商提具試驗報告或施工資料；（五）工程契約項目及數量錯

誤，致須辦理變更設計；（六）工程逾期完工，影響計畫執行成效等缺失，

經函請農業委員會檢討改善。據復：(一)嗣後於工程設計前先與在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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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充分溝通，及時瞭解地方需求及解決用地問題，俾防杜類似情形再發

生；(二)爾後當注意符合計畫用途；（三）合約檢驗費項目已刪除；（四）

已補送試驗報告，並依契約扣罰監造單位服務費；（五）已依契約對監造

單位扣罰服務費，將加強核對工程數量計算式，避免類似情形再發生；

（六）已依契約規定計算逾期違約金。 

十一、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治山防洪構造物未落實巡查及維護管

理，已毀損設施亦未善盡修復並完成財產減帳程序之責。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民國 97 年度委外辦理「兔和山南等集水區復

建規劃」案，經規劃單位調查計畫區內歷年完成工程之現況，即發現下

竹林農路改善工程等 6件工程，於民國 96 年聖帕颱風及民國 97 年卡玫

基颱風侵襲後，功能受損，惟截至民國 100 年 4 月底止仍未修復。又該

局於民國 98 年 8 月莫拉克颱風前完工之「絲嘛吉他野溪整治工程」等 9

件水患治理工程，均已遭沖毀或土砂掩埋，喪失防洪功能，惟僅 1件工

程辦理減帳，亦未落實工程養護及巡查制度，覈實辦理構造物健康檢查，

致已毀損者仍列為正常良好，未能適時修復處理，顯示財產管理作業未

盡周全，影響山坡地安全等缺失，經函請農業委員會督促檢討改善。據

復：已請各承辦單位提供財產減帳資料及修護情形，辦理減帳，另為落

實工程養護及巡查制度，將於各次會議中加強對各縣市政府提示及宣導

治山防災構造物養護巡查之重要性，如發現構造物毀損，儘速通報，以

利後續修復工作，確保山坡地安全。 

本部對於上列各項重要審核意見聲復結果及改進措施，已列管繼續

注意其後續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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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最終審定數額表 

壹、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2期特別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數簡明比較表 

中華民國 97 年度至 99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數
決 算 審 定 數 與 

預算數比較增減 

決算審定數與原 

列決算數比較增減 科 目 預 算 數 原列決算數

金 額 占總數％ 金 額 ％ 金 額 ％

一、歲 入 合 計 － 146,537,651.00 146,537,651.00 100.00 + 146,537,651.00 － － －

(一)罰款及賠償收入 － 26,066,692.00 26,066,692.00 17.79 + 26,066,692.00 － － －

(二)財產收入 － 120,110,558.00 120,110,558.00 81.96 + 120,110,558.00 － － －

(三)其他收入 － 360,401.00 360,401.00 0.25 + 360,401.00 － － －

二、歲 出 合 計 44,500,000,000.00 43,517,370,292.00 43,502,325,179.00 100.00 - 997,674,821.00 2.24 - 15,045,113.00 0.03

(一)經濟發展支出 40,980,000,000.00 40,377,882,516.00 40,377,882,516.00 92.82 - 602,117,484.00 1.47 － －

(二)社區發展及環境

保護支出 
3,520,000,000.00 3,139,487,776.00 3,124,442,663.00 7.18 - 395,557,337.00 11.24 - 15,045,113.00 0.48

三、 歲 入 歲 出 餘 絀 - 44,500,000,000.00 - 43,370,832,641.00 - 43,355,787,528.00 100.00 + 1,144,212,472.00 2.57 + 15,045,113.00 0.03



 

17 

 

貳、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2期特別決算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中華民國 97 年度至 99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預 算 數原 列 決 算 數決 算 審 定 數 
決 算 審 定 數 與
預算數比較增減項 目 

金 額 ％ 金 額 ％ 金 額 ％ 金 額 ％

一、收 入 合 計 44,500,000,000.00 100.00 43,517,370,292.00 100.00 43,502,325,179.00 100.00 - 997,674,821.00 2.24

(一)歲      入 － － 146,537,651.00 0.34 146,537,651.00 0.34 + 146,537,651.00 －

(二)債務之舉借 44,500,000,000.00 100.00 43,370,832,641.00 99.66 43,355,787,528.00 99.66 - 1,144,212,472.00 2.57

二、支 出 合 計 44,500,000,000.00 100.00 43,517,370,292.00 100.00 43,502,325,179.00 100.00 - 997,674,821.00 2.24

歲 出 44,500,000,000.00 100.00 43,517,370,292.00 100.00 43,502,325,179.00 100.00 - 997,674,821.00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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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2 期特別決算融資調度決算審定表 
中華民國 97 年度至 99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數 決算審定數與
預算數比較增減

項 目 預 算 數 原列決算數 

實 現 數 保 留 數 合 計 金 額 ％

債務之舉借 44,500,000,000.00 43,370,832,641.00 34,402,694,534.00 8,953,092,994.00 43,355,787,528.00 - 1,144,212,472.00 2.57

    

    

    

    

    

    

註：行政院原列決算保留數經本部修正減列 15,045,1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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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平衡表之查核 

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2期特別決算平衡表原列民國

99 年 12 月 31 日之資產及負債總額各為 11,907,874,405 元，經審核修

正減列歲出決算數 15,045,113 元，並同額增列平衡表資產及餘絀科目，

暨配合歲出之修正，同額減列應收賒借收入，決算審定後之資產及負債

總額各為 11,907,874,405 元，兹列表如次： 

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2期特別決算平衡表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金 額 金 額
借 方 科 目

小 計 合 計
貸 方 科 目 

小 計 合 計

資 產 部 分  負 債 部 分  

暫 付 款 2,939,736,298.00 應 付 歲 出 款 2,887,769,541.00 

應 收 賒 借 收 入 6,468,138,107.00 應 付 歲 出 保 留 款 7,395,119,495.00 

應 收 公 債 收 入 2,500,000,000.00 短 期 借 款 1,624,985,369.00 

原 列 資 產 總 額  11,907,874,405.00 原 列 負 債 總 額  11,907,874,405.00

  調整後負債總額  11,907,874,405.00

    

  餘 絀 部 分  

  原 列 餘 絀 總 額  0.00

本部審核修正決算應調整數  0.00 本部審核修正決算應調整數  0.00

減 列 歲 出 實 現 數 15,045,113.00 減 列 歲 出 應 調 整 數 15,045,113.00 

減列應收賒借收入科目

無 需 舉 借 部 分 
- 15,045,113.00 減列應收賒借收入應調整數 - 15,045,113.00 

  調整後餘絀總額  0.00

調整後資產總額  11,907,874,405.00調整後負債及餘絀總額  11,907,874,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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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其他 

壹、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 

中華民國 97 年度 

 

科 目 原 列 決 算 數

款 項目節名 稱

預 算 數

實 現 數應 收 數保 留 數 合 計

   
 總      計 － 146,537,651.00 － － 146,537,651.00

1    罰款及賠償收入 － 26,066,692.00 － － 26,066,692.00

 1   水 利 署 及 所 屬 － 26,061,832.00 － － 26,061,832.00

  1   賠 償 收 入 － 26,061,832.00 － － 26,061,832.00

   1   一般賠償收入 － 26,061,832.00 － － 26,061,832.00

 2   中央地質調查所 － 4,860.00 － － 4,860.00

  1   賠 償 收 入 － 4,860.00 － － 4,860.00

   1   一般賠償收入 － 4,860.00 － － 4,860.00

2    財 產 收 入 － 120,110,558.00 － － 120,110,558.00

 1   水 利 署 及 所 屬 － 120,110,558.00 － － 120,110,558.00

  1   財 產 售 價 － 120,110,558.00 － － 120,110,558.00

   1   動 產 售 價 － 120,110,558.00 － － 120,110,558.00

3    其 他 收 入 － 360,401.00 － － 360,401.00

 1   水 利 署 及 所 屬 － 360,401.00 － － 360,401.00

  1   雜 項 收 入 － 360,401.00 － － 360,401.00

   1   其他雜項收入 － 360,401.00 － － 360,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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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第 2期特別決算歲入來源別決算審定表 

至 99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數決 算 審 定 數 與 
預算數比較增減 

決算審定數與原
列決算數比較增減

實 現 數 應 收 數 保 留 數 合 計 占總數％金 額 ％ 金 額 ％

146,537,651.00 － － 146,537,651.00 100.00 146,537,651.00 － － －

26,066,692.00 － － 26,066,692.00 17.79 26,066,692.00 － － －

26,061,832.00 － － 26,061,832.00 17.79 26,061,832.00 － － －

26,061,832.00 － － 26,061,832.00 17.79 26,061,832.00 － － －

26,061,832.00 － － 26,061,832.00 17.79 26,061,832.00 － － －

4,860.00 － － 4,860.00 0.00 4,860.00 － － －

4,860.00 － － 4,860.00 0.00 4,860.00 － － －

4,860.00 － － 4,860.00 0.00 4,860.00 － － －

120,110,558.00 － － 120,110,558.00 81.97 120,110,558.00 － － －

120,110,558.00 － － 120,110,558.00 81.97 120,110,558.00 － － －

120,110,558.00 － － 120,110,558.00 81.97 120,110,558.00 － － －

120,110,558.00 － － 120,110,558.00 81.97 120,110,558.00 － － －

360,401.00 － － 360,401.00 0.24 360,401.00 － － －

360,401.00 － － 360,401.00 0.24 360,401.00 － － －

360,401.00 － － 360,401.00 0.24 360,401.00 － － －

360,401.00 － － 360,401.00 0.24 360,401.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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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 

中華民國 97 年度 

 

科 目 原 列 決 算 數

款項目名 稱 

預 算 數

實 現 數應 付 數保 留 數 合 計

   

總          計 44,500,000,000.00 33,234,481,256.00 2,887,769,541.00 7,395,119,495.00 43,517,370,292.00 

   （ 1 .經濟發展支出） 40,980,000,000.00 30,383,598,683.00 2,887,769,541.00 7,106,514,292.00 40,377,882,516.00 

1   農 業 支 出 40,980,000,000.00 30,383,598,683.00 2,887,769,541.00 7,106,514,292.00 40,377,882,516.00 

 1  水 利 署 及 所 屬 27,567,700,000.00 18,321,847,079.00 2,551,579,313.00 6,373,163,819.00 27,246,590,211.00 

  1 河川排水及事業海堤改善 27,567,700,000.00 18,321,847,079.00 2,551,579,313.00 6,373,163,819.00 27,246,590,211.00 

 2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312,300,000.00 304,436,611.00 － － 304,436,611.00

  1 地質調查及資料庫建置 312,300,000.00 304,436,611.00 － － 304,436,611.00

 3  農 業 委 員 會 2,000,000,000.00 1,581,853,000.00 42,956,281.00 196,053,422.00 1,820,862,703.00 

  1 農 業 發 展 2,000,000,000.00 1,581,853,000.00 42,956,281.00 196,053,422.00 1,820,862,703.00 

 4  水 土 保 持 局 11,100,000,000.00 10,175,461,993.00 293,233,947.00 537,297,051.00 11,005,992,991.00

  1 水 土 保 持 發 展 11,100,000,000.00 10,175,461,993.00 293,233,947.00 537,297,051.00 11,005,992,991.00

   （2.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3,520,000,000.00 2,850,882,573.00 － 288,605,203.00 3,139,487,776.00 

2   環 境 保 護 支 出 3,520,000,000.00 2,850,882,573.00 － 288,605,203.00 3,139,487,776.00 

 1  營 建 署 及 所 屬 3,520,000,000.00 2,850,882,573.00 － 288,605,203.00 3,139,487,776.00 

  1 下 水 道 管 理 業 務 3,520,000,000.00 2,850,882,573.00 － 288,605,203.00 3,139,487,7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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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特別決算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表 

至 99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數 決 算 審 定 數 與 
預算數比較增減 

決算審定數與原
列決算數比較增減

實 現 數 應 付 數 保 留 數 合 計 占總數％金 額 ％ 金 額 ％

33,219,436,143.00 2,887,769,541.00 7,395,119,495.00 43,502,325,179.00 100.00 - 997,674,821.00 2.24 - 15,045,113.00 0.03

30,383,598,683.00 2,887,769,541.00 7,106,514,292.00 40,377,882,516.00 92.82 - 602,117,484.00 1.47 － －

30,383,598,683.00 2,887,769,541.00 7,106,514,292.00 40,377,882,516.00 92.82 - 602,117,484.00 1.47 － －

18,321,847,079.00 2,551,579,313.00 6,373,163,819.00 27,246,590,211.00 62.63 - 321,109,789.00 1.16 － －

18,321,847,079.00 2,551,579,313.00 6,373,163,819.00 27,246,590,211.00 62.63 - 321,109,789.00 1.16 － －

304,436,611.00 － － 304,436,611.00 0.70 - 7,863,389.00 2.52 － －

304,436,611.00 － － 304,436,611.00 0.70 - 7,863,389.00 2.52 － －

1,581,853,000.00 42,956,281.00 196,053,422.00 1,820,862,703.00 4.19 - 179,137,297.00 8.96 － －

1,581,853,000.00 42,956,281.00 196,053,422.00 1,820,862,703.00 4.19 - 179,137,297.00 8.96 － －

10,175,461,993.00 293,233,947.00 537,297,051.00 11,005,992,991.00 25.30 - 94,007,009.00 0.85 － －

10,175,461,993.00 293,233,947.00 537,297,051.00 11,005,992,991.00 25.30 - 94,007,009.00 0.85 － －

2,835,837,460.00 － 288,605,203.00 3,124,442,663.00 7.18 - 395,557,337.00 11.24 - 15,045,113.00 0.48

2,835,837,460.00 － 288,605,203.00 3,124,442,663.00 7.18 - 395,557,337.00 11.24 - 15,045,113.00 0.48

2,835,837,460.00 － 288,605,203.00 3,124,442,663.00 7.18 - 395,557,337.00 11.24 - 15,045,113.00 0.48

2,835,837,460.00 － 288,605,203.00 3,124,442,663.00 7.18 - 395,557,337.00 11.24 - 15,045,113.0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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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 

中華民國 97 年度 

 

科 目 原 列 決 算 數

款項目節名 稱 

預 算 數

實 現 數應 付 數保 留 數 合 計

    總           計 44,500,000,000.00 33,234,481,256.00 2,887,769,541.00 7,395,119,495.00 43,517,370,292.00 

1    內 政 部 主 管 3,520,000,000.00 2,850,882,573.00 － 288,605,203.00 3,139,487,776.00 

 1   營 建 署 及 所 屬 3,520,000,000.00 2,850,882,573.00 － 288,605,203.00 3,139,487,776.00 

  1  下水道管理業務 3,520,000,000.00 2,850,882,573.00 － 288,605,203.00 3,139,487,776.00 

   1 雨 水 下 水 道 3,520,000,000.00 2,850,882,573.00 － 288,605,203.00 3,139,487,776.00 

2    經 濟 部 主 管 27,880,000,000.00 18,626,283,690.00 2,551,579,313.00 6,373,163,819.00 27,551,026,822.00 

 1   水 利 署 及 所 屬 27,567,700,000.00 18,321,847,079.00 2,551,579,313.00 6,373,163,819.00 27,246,590,211.00 

  1  河川排水及事業海堤改善 27,567,700,000.00 18,321,847,079.00 2,551,579,313.00 6,373,163,819.00 27,246,590,211.00 

   1 縣市管河川治理 2,129,400,000.00 1,548,497,496.00 131,726,761.00 358,253,582.00 2,038,477,839.00 

   2 縣市管區域排水治理 25,389,300,000.00 16,726,179,604.00 2,419,630,705.00 6,014,910,237.00 25,160,720,546.00 

   3 縣市管事業海堤改善 49,000,000.00 47,169,979.00 221,847.00 － 47,391,826.00 

 2   中央地質調查所 312,300,000.00 304,436,611.00 － － 304,436,611.00

   1 地質調查及資料庫建置 312,300,000.00 304,436,611.00 － － 304,436,611.00

3    農業委員會主管 13,100,000,000.00 11,757,314,993.00 336,190,228.00 733,350,473.00 12,826,855,694.00 

 1   農 業 委 員 會 2,000,000,000.00 1,581,853,000.00 42,956,281.00 196,053,422.00 1,820,862,703.00 

  1  農 業 發 展 2,000,000,000.00 1,581,853,000.00 42,956,281.00 196,053,422.00 1,820,862,703.00 

   1 農 田 排 水 2,000,000,000.00 1,581,853,000.00 42,956,281.00 196,053,422.00 1,820,862,703.00 

 2   水 土 保 持 局 11,100,000,000.00 10,175,461,993.00 293,233,947.00 537,297,051.00 11,005,992,991.00

  1  水 土 保 持 發 展 11,100,000,000.00 10,175,461,993.00 293,233,947.00 537,297,051.00 11,005,992,991.00

   1 水 土 保 持 3,600,000,000.00 3,345,797,305.00 85,560,502.00 138,147,965.00 3,569,505,772.00 

   2 治 山 防 洪 7,500,000,000.00 6,829,664,688.00 207,673,445.00 399,149,086.00 7,436,487,2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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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 

至 99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數 決 算 審 定 數 與 
預算數比較增減 

決算審定數與原
列決算數比較增減

實 現 數 應 付 數 保 留 數 合 計 占總數％金 額 ％ 金 額 ％

33,219,436,143.00 2,887,769,541.00 7,395,119,495.00 43,502,325,179.00 100.00 - 997,674,821.00 2.24 - 15,045,113.00 0.03

2,835,837,460.00 － 288,605,203.00 3,124,442,663.00 7.18 - 395,557,337.00 11.24 - 15,045,113.00 0.48

2,835,837,460.00 － 288,605,203.00 3,124,442,663.00 7.18 - 395,557,337.00 11.24 - 15,045,113.00 0.48

2,835,837,460.00 － 288,605,203.00 3,124,442,663.00 7.18 - 395,557,337.00 11.24 - 15,045,113.00 0.48

2,835,837,460.00 － 288,605,203.00 3,124,442,663.00 7.18 - 395,557,337.00 11.24 - 15,045,113.00 0.48

18,626,283,690.00 2,551,579,313.00 6,373,163,819.00 27,551,026,822.00 63.33 - 328,973,178.00 1.18 － －

18,321,847,079.00 2,551,579,313.00 6,373,163,819.00 27,246,590,211.00 62.63 - 321,109,789.00 1.16 － －

18,321,847,079.00 2,551,579,313.00 6,373,163,819.00 27,246,590,211.00 62.63 - 321,109,789.00 1.16 － －

1,548,497,496.00 131,726,761.00 358,253,582.00 2,038,477,839.00 4.68 - 90,922,161.00 4.27 － －

16,726,179,604.00 2,419,630,705.00 6,014,910,237.00 25,160,720,546.00 57.84 - 228,579,454.00 0.90 － －

47,169,979.00 221,847.00 － 47,391,826.00 0.11 - 1,608,174.00 3.28 － －

304,436,611.00 － － 304,436,611.00 0.70 - 7,863,389.00 2.52 － －

304,436,611.00 － － 304,436,611.00 0.70 - 7,863,389.00 2.52 － －

11,757,314,993.00 336,190,228.00 733,350,473.00 12,826,855,694.00 29.49 - 273,144,306.00 2.09 － －

1,581,853,000.00 42,956,281.00 196,053,422.00 1,820,862,703.00 4.19 - 179,137,297.00 8.96 － －

1,581,853,000.00 42,956,281.00 196,053,422.00 1,820,862,703.00 4.19 - 179,137,297.00 8.96 － －

1,581,853,000.00 42,956,281.00 196,053,422.00 1,820,862,703.00 4.19 - 179,137,297.00 8.96 － －

10,175,461,993.00 293,233,947.00 537,297,051.00 11,005,992,991.00 25.30 - 94,007,009.00 0.85 － －

10,175,461,993.00 293,233,947.00 537,297,051.00 11,005,992,991.00 25.30 - 94,007,009.00 0.85 － －

3,345,797,305.00 85,560,502.00 138,147,965.00 3,569,505,772.00 8.21 - 30,494,228.00 0.85 － －

6,829,664,688.00 207,673,445.00 399,149,086.00 7,436,487,219.00 17.09 - 63,512,781.00 0.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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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 

中華民國 97 年度 

    

修 
科 目 

實 現 數 應 付

款項目節 名 稱 

修正(剔除、增列、減列)
內 容

增 減 增 

    總 計  － 15,045,113.00 －

1    內 政 部 主 管  － 15,045,113.00 －

 1   營 建 署 及 所 屬  － 15,045,113.00 －

    環 境 保 護 支 出  － 15,045,113.00 －

  1  下水道管理業務  － 15,045,113.00 －

   1    雨 水 下 水 道 
減列補助地方政府之工

程經費結餘。 
－ 15,045,11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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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特別決算歲出決算修正數明細表 

至 99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正 數

數 保 留 數 合 計
應 繳 回 國 庫 數

減 增 減 增 減 剔 除 數 減 列 數

－ － － － 15,045,113.00 － 15,045,113.00

－ － － － 15,045,113.00 － 15,045,113.00

－ － － － 15,045,113.00 － 15,045,113.00

－ － － － 15,045,113.00 － 15,045,113.00

－ － － － 15,045,113.00 － 15,045,113.00

－ － － － 15,045,113.00 － 15,045,113.00

   




